
刘正赫： 女职工生育假包括产假、
生育奖励假和可增加假期三部分 。 1、
产假。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关
于产假的规定为 “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
产假 ， 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 ； 难产
的， 增加产假15天； 生育多胞胎的， 每
多生育1个婴儿， 增加产假15天”， “女
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15天
产假； 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42天
产假”。 2、 生育奖励假。 按照 《北京市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的规定生育奖励
假为30天，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奖励假的
享受条件发生变化， 修正前的 《条例》
规定只有晚育女职工 （24周岁以后生
育） 可享受奖励假； 修正后的 《条例》
删除了此限制。 3、 可增加假期。 《条
例》 第18条第2款规定， “女职工经所
在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其
他组织同意， 可以再增加假期一至三个
月 “。 从该条款表述看， 我们认为可增
加假期并非法律强制性要求， 用人单位
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同意休假。

综上所述， 女职工正常生育的情况
下， 生育假为128天； 如用人单位同意，
可增加假期一至三个月。

刘正赫：《条例》第16条规定 :
“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
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 增加假期
七天。”依此规定，婚假总天数保
持十天标准不变， 但需要注意的
是：修正后的《条例》删除了需晚
婚（男年满25周岁、女年满23周岁
初婚的） 方能享受增加的七天婚
假的规定， 只要依法办理结婚登
记的夫妻，均可享受十天婚假。根

据上述规定， 非初婚职工也可以
享受十天婚假。

对婚假的休假时间， 法律未
明确规定， 我们建议用人单位应
当在规章制度中合理规定婚假的
休假时间， 如可规定在办理婚姻
登记之日起一年之内。 对于婚假
是否包括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
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对
于不含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的休
假，法律一般应予以明确规定；法
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婚假应
当包含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

刘正赫：修正后的《北京市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删除了两条
规定，即修正前《条例》第41条“育
龄夫妻一方或者双方为外省市户
口，违反规定生育的，夫妻本人及
其子女的户口不予批准进京 ”；
“对没有完成计划生育目标管理
责任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组织，当年不得评为先进（文明）
单位， 并按照目标管理责任制的
规定处理”。修正后的《条例》保留
了以下规定，“机关、 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的职工违
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 由其所在
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
分；分娩的住院费和医药费自理，

产假期间停止其工资福利待遇；
三年内不得被评为先进个人、不
得提职，并取消一次调级”。从整
体看，修正后的《条例》减轻了用
人单位及职工个人计划生育方面
的法律责任。

实务中， 部分用人单位在规
章制度中将职工违反生育政策列
为职工严重违纪的情形之一，规
定用人单位有权依此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在司法实践中，因此发生
解除劳动合同争议时， 如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有明确规定， 且制
定程序合法并已向职工公示或者
告知，劳动仲裁、人民法院一般会
裁判用人单位解除合法。 然而我
们认为， 鉴于法律对违反计划生
育政策法律责任的导向已发生变
化， 因此用人单位应当对此类制
度的合理性以及产生争议时的法
律效力重新进行谨慎评估。

□本报记者 屈斌

企业和职工如何应对“全面二孩”新政？

3月24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的决定》。这标志着国家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后，北京的相关细则在各方的关注下
终于出炉。针对广大职工和用人单位广泛关注的生育假、婚假等待遇的变更，以
及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全面二孩后相关规定的变化， 我们邀请北京市安杰律师
事务所律师刘正赫，就新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简称“《条例》”）及关
联法规进行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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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解读《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热点问题

根据本市的规定， 女
职工的生育假应该休几
天？

刘正赫： 按照 《北京市企业
生育保险规定》 的规定， 对于参
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 产假及生
育奖励假期间， 由生育保险基金
支付生育津贴。 现行生育津贴支
付标准的政策依据为北京市人社

局 《关于调整本市职工生育保险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3条规
定， “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
人单位缴费平均工资除以30天再
乘以产假天数计发”。 另外， 按
照 《北京市企业生育保险规定》
第15条的规定， “生育津贴低于
本人工资标准的， 差额部分由企
业补足”。

对于 《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规定的经用人单位同意
可增加的一至三个月， 女职工享
受何种待遇并无明确政策规定。
我们理解， 该假期并 非 法 律 强
制 性 要 求 ， 生 育 保 险 基 金 应
当 不 会 支 付 生 育 津 贴 ； 用 人
单 位 可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决 定 是
否 同 意女职工休假 ， 因此也可
以与女职工协商确定休假期间的
薪酬待遇。

刘正赫： 按照 《北京市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 第18条第1款
规定， 女职工休产假及生育奖励
假期间， 用人单位 “不得降低其
工资、 予以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
或者聘用合同”。

其中需特别注意的是 ： 1、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的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 （一 ）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 严重违
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
造成重大损害的；（四） 劳动者同
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
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
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
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劳动
者存在欺诈等行为） 的情形致使
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 被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的。 如女职工在产

假、 生育奖励假期间存在以上情
形， 则不适用于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二条关于劳动合同解除保
护的条款， 我们认为用人单位有
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2、对于可增加的一至三个月
假期，《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 在第18条中单列一款进行规
定，并未将其列为强制性产假，也
未明确此假期期间用人单位是否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我们倾向认
为， 女职工在此假期内不适用于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关于劳
动合同解除保护条款的规定。

刘正赫：《北京市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第17条第1款规定，“提
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生育
两个以内子女的， 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针
对修订“二孩”外再生育的法定条
件，《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夫妻双方可
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一）再
婚夫妻婚前仅生育一个子女，婚
后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二） 再婚

夫妻婚前生育两个以上子女，婚
后未共同生育子女的；（三） 夫妻
共同生育两个子女， 其中一个经
指定医疗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病
残， 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第3款规定，“再婚夫妻按照本条
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共同生育的
子女， 经指定医疗机构鉴定为非
遗传性病残， 不能成长为正常劳
动力的， 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
女”。此外，修正后的《条例》删除
了修正前《条例》中“允许生育第
二个子女的， 生育间隔不少于四
年， 或者女方年龄不低于二十八
周岁”的规定，女职工可以自主安
排生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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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赫： 修正前的 《条例》
无配偶陪产假的规定 ， 陪产假
不属于法定休假 ， 用人单位可
通过规章制度自行确定 ； 修正
后的 《条例 》 规定配偶享有15
天的陪产假。 修改前的 《条例》
规定 ， 如女职工不休30天奖励
假， 女职工配偶可休该奖励假。
修正后的 《条例 》 规定了女职
工配偶的陪产假 ， 因此以上规
定被删除 ， 并不再适用 。 对于
女职工配偶陪产假的休假时间，
《条例》 并未明确规定 。 我们认

为 ， 陪 产 假 休 假 一 般 应 在 女
职 工 产 假 期 间 ， 用 人 单 位 应
当在规章制度中合理规定。

对于陪产假期间的工资支
付 ， 《条例 》 第 18条第 1款规
定 ， 用人单位 “不得降低其工
资 、 予以辞退 、 与其解除劳动
或者聘用合同”。 我们认为， 陪
产假工资并未列入生育保险基
金支付的范围 ， 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职工正常出勤时的工资标
准全额支付 。 在职工无过失的
情况下用人单位不能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 ， 但如职工出现前述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规定的情
形 ， 用人单位有权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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